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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編製計劃和審理計劃是個因果的過程，文件齊備且符合法例要求的

計劃是其獲得核准的重要前提。審理計劃方面，本局已於 2010 年 10 月

推出了《建築、擴建工程計劃審批準則及行政程序指引》，讓業界清晰

知道本局的準則和整個程序。 

  編製計劃方面，考慮到計劃若遺漏遞交重要的文件或違反重要的法

律條文，計劃將不獲核准而須發還重審，引致的時間延誤更為嚴重。因

此，本局推出編製專業計劃的系列指引，協助編製人提升計劃的質量。 

  本指引屬土木範疇（系列 IV），是集合了各類常見錯誤以及現行相

關範疇法律條文中的重要部份匯編而成，讓土木工程師在設計時特別注

意，避免出現一些容易導致計劃不獲核准的錯誤，又可在設計後依據指

引自行檢驗，從而令計劃能夠獲得一次性核准。 

  指引將因應當時某類常見問題或法例條文不清晰的地方而作不定期

更新。 

  有關指引的最新版本可於本局網頁內（www.dssopt.gov.mo）參閱

或下載。 

2013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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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退回及須完善後再重新遞交情況 

（預先申請豁免並獲核准者除外） 
 

1. 應使用本局提供的表格而未使用時； 

2. 沒有編製頁碼； 

3. 摺疊方式不符合 79/85/M 號法令第 27 條的規定； 

4. 欠缺申請人或計劃編製人在相應文件或圖紙上署名； 

5. 製圖方式、比例等違反 79/85/M 號法令第 27 條的規定； 

6. 其他令審閱人員難於處理或理解的情況（如：資料夾之尺寸不合要求）。 

 

 

第二章 

常見申請資格及遞交資料不符合要求的情況 
 

1. 申請計劃時所遞交的業權證明文件必須為正式的物業登記證明，而非書面報告。

倘若申請人為受權人，應同時附上授權書正本或鑑證本。倘若業權人的財產制度

是共同財產制時，申請須由業權人及其配偶共同簽署或附上配偶之授權書； 

2. 若申請人在計劃的審批或施工期間去世，在遺產及業權繼承未處理完成之前，將

不具備處理續後的申請； 

3. 計劃內欠缺責任聲明書、設計說明書或圖則，將不具備審核之條件； 

4. 計劃沒有由申請人或負責技術員同時簽署，將不具備條件核准計劃。 

 

 

第三章 

地基與基礎計劃、臨時開挖與擋土支護計劃、護坡計劃 
 

一、 常見可導致不獲核准的情況： 

1. 建築計劃未獲核准或未視為可獲考慮核准； 

2. 地基或作永久使用的擋土設施超出地界（包括防水止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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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計荷載有缺項或取值不合理； 

4. 基地土層特徵值取值不合理（包括樁基礎）或超出正常範圍時未經論證； 

5. 支撐系統佈置在力學或施工上不合理或與設計的計算模型不相符； 

6. 設計說明書內所說明的內容與計算模型不一致； 

7. 欠缺作基礎設計所需的整體結構的荷載值、計算模型、力傳遞數據等資料； 

8. 計算內容不完整；例如：欠缺某些構件的失穩驗算或抗剪驗算，而這些內容

又屬必須時。 

9. 永久性的擋土結構或護坡計劃被視為沒有考慮排水方案，又沒有考慮地下水

水壓力的影響（《擋土結構與土方工程規章》第三十六條）； 

10. 基礎面之平水（沒有地庫層）與地面層之平水一致時，沒有考慮對排水管道

造成的不利影響； 

11. 對地下水較敏感的地基層（如：黏土層），獨立或片筏基礎的基礎底平水高

於地下水位； 

12. 開挖時，閘板的埋置深度未獲計算上的論證且被視為過淺； 

13. 被諮詢的部門發出不可行或修改的意見； 

14. 其他違反法例規定的情況，尤其是《屋宇結構及橋樑結構之安全及荷載規

章》、《地工技術規章》、《擋土結構與土方工程規章》等； 

15. 關於修改計劃： 

(1) 未按修改意見作出改善或具體說明其遵守情況，或當不遵守時，沒有提

出技術理據； 

(2) 沒有在圖則上指出修改部份（例如沒有用雲線圈出修改部份），使閱圖

出現困難。 

16. 備註： 

由於法例眾多，僅以列舉方式羅列主要及重要的項目。各法例條文的遵守須

於遞交計劃審閱前由註冊的編製計劃技術員（認可土木工程師）事先審閱，

以編製出具質量、完整且符合法例要求的專業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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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基與基礎、臨時開挖與擋土支護、護坡計劃的設計說明書範本： 

 
《地基與基礎、臨時開挖與擋土支護、護坡計劃》 

設計說明書 

案卷編號(如有)： 

1. 介紹 

對本建築項目作出概括描述，包括工程地點、地理位置及區份等。 

 

2. 建築物的特徵 

對擬興建的建築物作出描述，包括建築物的結構特徵、各分類用途、層數、地庫

層數、塔樓數、高度等。 

 

3. 設計法律依據 

指出本建築工程地基/開挖及支護設計的法律依據。 

 

4. 地基/開挖及支護的設計說明 

對本建築工程的整個地基設計的特點、周圍建築物及環境之狀況，設計參數、所

採用地基型式等作出說明，描述內容至少包括： 

(1) 地基描述 

o 地基型式：筏式基礎、樁基礎(鑽樁、打樁、沉箱等)、混合基礎等；同時

須說明地基之深度及其所處之土層種類及狀況等 

o 工址調查資料：包括四周馬路寬度、建築物高度、層數、地基之型式等 

o 地質調查資料：包括地質及水文狀況 (土層種類、土層/岩層所處之深度

及厚度、地下水位深度等) 

o 採用參數 (C 值、ψ值、N 值及地下水位/水壓等) 

o 其他被認為有助闡述計劃的說明 

(2) 擋土/開挖及支頂描述 (倘有地庫) 

o 擋土設施/支頂系統的型式及材料 (閘板、迷你樁、連續牆等；工字鋼、

石屎支頂、地錨、岩錨、逆作法等；地錨、岩錨須考慮地權問題) 

o 擋土設施的貫入深度及其相關貫入端的地質狀況 

o 擋土設施的防水或止水所採用方式及其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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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開挖說明書須配合相關開挖平面及剖面圖則加以說明，同時須說明每階

段的容許開挖深度 

o 說明支頂的安裝時機，順序、及相關注意事項 (如焊接之要求，腰樑與支

頂間的處理、加勁及補強的相關位置等) 

o 於施工期間因應揚塵之處理、預防公共排水系統的淤塞及環境整潔的維

護等須作設施及措施加以說明 

o 行人安全的相關保護設施的設置 

o 其他被認為有助闡述計劃的說明 

o 評估是否於地盤內及周圍馬路、鄰房等設置監測系統。以確保施工期間

的安全 

 

5. 設計 

對本建築工程地基/開挖及支護系統計劃的設計參數及設計考量作出說明，並提

供相關地基/開挖及支護等計算書，內容至少包括： 

(1) 設計參數 

o 基地土層特徵值 

o C 值、ψ值、N 值及地下水位/水壓等 

o 整體結構的荷載值、設計荷載值及周邊建築物的超載值等 

o 其他設計參數 

(2) 力學計算 

o 基礎的相關力學計算 

o 擋土及開挖設施的邊坡穩定及相關支護的力學、基礎的上浮力等計算；

若有施工平台亦須提供相關設計計算(倘有地庫) 

o 其他被認為有助闡述計劃的力學計算 

(3) 設計應同時考量 

o 適切性 (於有關工程位置所使用的相關的基礎方式是否恰當，包括地質條

件及其對附近環境、鄰房、交通的影響等，須作出評估---) 

o 有效性 (是否達到所需之安全、可靠的效果等) 

o 經濟性 (工期、費用等) 

o 其他被認為有助闡述計劃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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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核實要項 

本人已證實審核了如下要項：                                                                     (選擇其一) 

項目 內容 遵
守 

不
遵
守 

不
適
用 

1 已確認及簽署計劃內所有圖則及相關文件    

2 已編製頁碼    

3 製圖方式、比例等已按相關要求    

4 地基/開挖及支護圖則與建築圖則相符    

5 地基或作永久使用的擋土設施不超出地界 (包括防水止

水計劃) 

   

6 設計荷載沒有缺項及取值合理    

7 基地土層特徵值取值合理 (包括樁基礎) 及超出正常範

圍時已經論證 

   

8 支撐系統佈置在力學及施工上合理或與設計的計算模

型相符 

   

9 設計說明書內所說明的內容與計算模型一致    

10 基礎設計所需的整體結構的荷載值、計算模型、力傳

遞數據等資料已齊備 

   

11 計算內容完整；包括倘需要的構件失穩驗算及抗剪驗

算 

   

12 永久性擋土結構或護坡計劃已考慮排水方案    

13 基礎面之平水 (沒有地庫層) 與地面層之平水一致時，

已考慮對排水管道造成的不利影響 

   

14 對地下水較敏感的地基層 (如：黏土層)，獨立或片筏

基礎的基礎底平水不高於地下水位 

   

15 開挖時閘板的埋置深度已經過計算上的論證且埋置深

度合理 

   

就上述第___項有不遵守情況，本人謹作以下解釋，敬請貴局接納：(如有) 
 

7. 與法例不符時的解釋 (如有) 

須指出並解釋本建築工程的地基與基礎、臨時開挖與擋土支護、護坡計劃設計與

本地區法例的要求不相符之處，並作出解釋，以便審閱部門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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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備註 

在本文及圖則如有未提及的事項，將遵照本地區現行建築條例及相關法例執行。 

            (簽名)           (簽名) 

       ＿＿＿＿＿＿＿＿＿＿＿          ＿＿＿＿＿＿＿＿＿＿＿ 

     工程所有人                        編製計劃技術員 

     20＿__年＿＿月＿＿日      20＿__年＿＿月＿＿日 

 

 

三、 地基與基礎、臨時開挖與擋土支護、護坡修改計劃的設計說明書範本： 

 
《地基與基礎、臨時開挖與擋土支護、護坡修改計劃》 

設計說明書 

案卷編號(如有)： 

 

1. 對於本局或諮詢意見部門/實體所發出的意見作出改善，並以「點對點」形式作出回

應，及具體說明其遵守情況，需同時指出其修改位置、頁碼或圖號等。 

 

2. 指出其他由申請人主動所提出的修改(例如：因應建築平面佈局而作出的修改)。 

 

3. 在圖則上指出修改部份（例如雲線）及詳細解釋說明，以便於閱讀及不引致誤解為

準。 

 

4. 清楚標示本次計劃所遞交文件及圖則編號以取代前計劃的相對內容。 

 

5. 核實要項 

本人已證實審核了如下要項：           (選擇其一) 

項目 內容 遵守 不遵守 

1 已確認及簽署計劃內所有圖則及相關文件   

2 已編製頁碼   

3 製圖方式、比例等已按相關要求   

4 已對於本局或諮詢意見部門/實體所發意見作出改善，

並以「點對點」形式作出回應，及具體說明其遵守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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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已採用「雲線」在圖則、設計說明或其他資料上指出

所有修改部份。 

  

 

6. 就上述第___項有不遵守情況，本人謹作以下解釋，敬請貴局接納：(如有) 

 

7. 與法例不符時的解釋 (如有) 

須指出並解釋本建築工程的地基與基礎、臨時開挖與擋土支護、護坡計劃設計與本

地區法例的要求不相符之處。 

 

8. 備註 

在本文及圖則如有未提及的事項，將遵照本地區現行建築條例及相關法例執行。 

 

                        (簽名)            (簽名) 

       ＿＿＿＿＿＿＿＿＿＿＿          ＿＿＿＿＿＿＿＿＿＿＿ 

     工程所有人                        編製計劃技術員 

     20＿__年＿＿月＿＿日      20＿__年＿＿月＿＿日 

 

四、 地基與基礎計劃、臨時開挖與擋土支護計劃、護坡計劃繪圖注意事項： 

1. 地基/開挖及支護的平面圖則 

• 須將地界標示於地基之平面圖上 

• 須將地基之相關平水標示出來 (包括地基底及面) 

倘有地庫： 

• 須將擋土設施及其防水、止水處理的相關位置標示出來，並明確標示

出其與地界之關係 

• 須將每層支頂之平水表示出來，並須與開挖的剖面圖及計算模型相符 

• 須考慮避免支頂及其架設支頂樁柱與結構樑柱的重疊問題 

• 以大樣圖方式表示出相關支頂及腰樑間的焊接方式及補強加勁情況 

2. 地基/開挖及支護的剖面圖則 

• 須將地基及地面層間的處理方式及相關平水表示出來 

• 須表明地界的相關位置 

倘有地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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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挖剖面圖須表示出每階段開挖面之深度及其平水 (須註明嚴禁超挖，

並須嚴格執行)，同時須將支頂的相關平水表示出來，且其深度及位置

須與設計的計算模型相符 

• 於完成地基承台及底板澆灌混凝土階段後，須將每階段拆卸支頂的時

機及應注意事項以剖面圖及文字說明 

• 地庫外牆的防水、止水方式須以大樣圖加以說明 

• 倘擋土設施需拔除如鋼板樁 (閘板)，須提供拔樁的處理方式並加以說

明，同時須提出相關防止因拔樁可能引致四周馬路或鄰房沉降的預防

措施 

• 倘擋土設施為迷你樁，須提供地庫外牆與迷你樁關係的大樣圖 

• 倘擋土設施為連續牆，須提供連續牆接頭的止水方式並加以說明 

注意：上述圖則須與建築平面圖及結構平面圖吻合 

 

 

第四章 

結構計劃 
 

一、 常見可導致不獲核准的情況： 

1. 建築計劃未獲核准或未視為可獲考慮核准； 

2. 與建築圖則明顯且較多不符； 

3. 超出地界或法例容許的範圍； 

4. 結構計算的分析模型與結構圖則不符或結構系統存有重大缺陷； 

5. 設計荷載有缺項或取值不合理，又或沒有考慮（包括恒載、活載、風力、地

震、溫度等）； 

6. 風力作用考慮的粗糙度與建築物所處的地理區域不一致； 

7. 結構整體位移超過限值； 

8. 構件的耐火性能不符合法例要求； 

9. 構件下的淨空高度不符合法例要求； 

10. 結構構件（如：柱）之間的距離不能滿足車位等用途空間的最少容許尺寸； 

11. 結構轉換層：欠缺模板及支頂施工方案，或施工方案與轉換層的結構設計不

能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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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未能滿足正常使用極限狀態之要求； 

13. 被諮詢的部門發出不可行或修改的意見。 

14. 關於修改計劃： 

(1) 未按修改意見作出改善或具體說明其遵守情況，或當不遵守時，沒有提

出技術理據； 

(2) 沒有在圖則上指出修改部份（例如沒有用雲線圈出修改部份），使閱圖

出現困難。 

15. 備註： 

由於法例眾多，僅以列舉方式羅列主要及重要的項目。各法例條文的遵守須

於遞交計劃審閱前由註冊的編製計劃技術員（認可土木工程師）事先審閱，

以編製出具質量、完整且符合法例要求的專業計劃。 

 

二、 結構計劃的設計說明書範本： 

 
《結構計劃》 

設計說明書 

案卷編號(如有)： 

1. 介紹 

對本建築項目作出概括描述，包括工程地點、地理位置及區份等。 

 

2. 建築物的特徵 

對擬興建的建築物作出描述，包括建築物的結構特徵、各分類用途、層數、地庫

層數、塔樓數、高度等。 

 

3. 設計法律依據 

指出本建築工程結構設計的法律及標準依據。 

 

4. 結構分析體系及計算程式說明 

指出本建築工程結構分析中所選用的分析體系，如框架、框剪或鋼結構等。對所

採用之分析體系作出定性及定量的說明。另外，關於結構計算中所採用的分析軟

件作一簡要說明。當中至少應包括以下內容： 

(1) 結構體系的整體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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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指出結構體系的選取是基於何種設計理念或設計依據進行考量 

o 結構體系是否包含地庫層 

o 結構體系是否包含轉換層 

o 須指出有否考慮結構的總位移及層間位移，並指出位移量是多少 

(2) 計算程式的說明 

o 指出採用何種分析軟件進行結構計算 

o 須說明所採用的軟件所遵循的設計標準或法例(Code)是否與本地法例匹

配，當出現差異時，如何進行修正 

o 所採用的計算軟件是否包含某些特定的先決條件須滿足，須指出結構體

系在分析前如何滿足該等先決條件 

 

5. 結構計算 

須指出結構計算的設計參數及荷載的取值資料，且在結構計算文件中，至少須包

括以下內容： 

(1) 設計參數 

o 一些在結構計算中將考慮到的材料的結構力學參數，如鋼筋、混凝土、

磚及泥土等的容重、抗拉/壓、彈性模量等 

o 風荷載的設計考慮依據 

o 地震作用的設計考慮依據 

o 其餘倘有必要考慮的荷載之考慮依據，例如：溫度作用等 

(2) 荷載取值 

o 列出恒荷載的荷載標准值 

o 列出不同用途空間活荷載的荷載標準值 

o 列出各荷載組合形式，包括有關的分項系數 

o 倘有其他特殊考慮的荷載，亦須一併列出 

(3) 計算內容，須指出結構分析文件中是否包含以下內容： 

o 底層結構構件的支座反力圖 

o 構件的配筋計算及配筋計算簡圖 

o 構件的應力計算及應力計算簡圖 

o 是否有對構件進行撓度驗算 

o 結構的整體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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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構構件說明 

須指出各不同構件所採用的混凝土及鋼筋的等級 
 

7. 特殊說明 

須指出特殊情況要求下的結構施工工藝及其結構計算方法，如轉換層的支頂施工

方法等 
 

8. 核實要項 

本人已證實審核了如下要項：                                                                         (選擇其一) 

項目 內容 遵
守 

不
遵
守 

不
適
用 

1 已確認及簽署計劃內所有圖則及相關文件    

2 已編製頁碼    

3 製圖方式、比例等已按相關要求    

4 結構圖則與建築圖則是否相符    

5 所有構件位於地界或法例容許的範圍內    

6 荷載的取值是否滿足第 56/96/M 號 《屋宇結構及橋樑結構之

安全及荷載規章》之規定 

   

7 結構的佈置在力學及施工上合理且與設計的計算模型相符    

8 設計說明書內所說明的內容與計算模型相符    

9 整體位移沒有超過限值    

10 結構設計所需的整體結構的荷載值、計算模型、力傳遞數據

等資料已齊備 

   

11 若結構計劃包含其餘獨立之結構構件 (如單位內之大型獨立樓

梯等)，已針對該類構件遞交相應的計算資料 

   

12 樓板的設計滿足《混凝土規章》第九十三條至第一百零一條

之規定 

   

13 樑的配筋率滿足《混凝土規章》第八十四條之規定    

14 柱的尺寸及配筋滿足《混凝土規章》第一百零九條及第一百

一十條之規定 

   

15 結構牆的尺寸及配筋滿足《混凝土規章》第一百一十三條及

第一百一十六條之規定 

   

16 鋼筋的錨固滿足《混凝土規章》第七十七條之規定    

17 鋼筋的拼接滿足《混凝土規章》第八十一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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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述第___項有不遵守情況，本人謹作以下解釋，敬請貴局接納：(如有) 
 

9. 與法例不符時的解釋 (如有) 

須指出並解釋本建築工程的結構計劃設計與本地區法例的要求不相符之處，並作

出解釋，以便審閱部門評估。 
 

10. 備註 

在本文及圖則如有未提及的事項，將遵照本地區現行建築條例及相關法例執行。 

                    (簽名)           (簽名) 

       ＿＿＿＿＿＿＿＿＿＿＿          ＿＿＿＿＿＿＿＿＿＿＿ 

     工程所有人                        編製計劃技術員 

     20＿__年＿＿月＿＿日      20＿__年＿＿月＿＿日 

 

 

三、 結構修改計劃的設計說明書範本： 

 
《結構修改計劃》 

設計說明書 

案卷編號(如有)： 

1. 對於本局或諮詢意見部門/實體所發出的意見作出改善，並以「點對點」形式作出回

應，及具體說明其遵守情況，需同時指出其修改位置、頁碼或圖號等。 
 

2. 指出其他由申請人主動所提出的修改(例如：因應建築平面佈局而作出的修改)。 
 

3. 在圖則上指出修改部份（例如雲線）及詳細解釋說明，以便於閱讀及不引致誤解為

準。 
 

4. 清楚標示本次計劃所遞交文件及圖則編號以取代前計劃的相對內容。 
 

5. 核實要項 

本人已證實審核了如下要項：           (選擇其一) 

項目 內容 遵守 不遵守 

1 已確認及簽署計劃內所有圖則及相關文件   

2 已編製頁碼   

3 製圖方式、比例等已按相關要求   

4 已對於本局或諮詢意見部門/實體所發意見作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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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點對點」形式作出回應，及具體說明其遵守情

況。 

5 已採用「雲線」在圖則、設計說明或其他資料上指出

所有修改部份。 

  

 

6. 就上述第___項有不遵守情況，本人謹作以下解釋，敬請貴局接納：(如有) 
 

7. 與法例不符時的解釋 (如有) 

須指出並解釋本建築工程的結構計劃設計與本地區法例的要求不相符之處。 
 

8. 備註 

在本文及圖則如有未提及的事項，將遵照本地區現行建築條例及相關法例執行。 

 

                  (簽名)           (簽名) 

       ＿＿＿＿＿＿＿＿＿＿＿          ＿＿＿＿＿＿＿＿＿＿＿ 

     工程所有人                        編製計劃技術員 

     20＿__年＿＿月＿＿日      20＿__年＿＿月＿＿日 

 

四、 結構計劃繪圖注意事項： 

1. 結構平面圖 

• 須將可見構件與必須的不可見構見以不同線條區分，可見部分為實線，

不可見部分為虛線 

• 非結構部分的，例如磚牆、門及窗不用於結構平面圖標示，然而一些

剪力牆中的開洞則例外 

• 須將各層的樓面標高及不同部份的標高表示出來 

• 須標示地界 

2. 配筋圖 

• 須提供主要結構構件的配筋大樣圖，當中尤其包括以下部分： 

o 基礎 

o 樓板 

o 樑 

o 柱 

o 剪力牆及結構牆 

o 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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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水箱 

o 其餘倘有的構件，如沙井、護土牆等 

• 配筋圖中的構件尺寸、識別號須與平面圖吻合 

• 列明鋼筋的直徑及數量 

3. 大樣圖 

• 須提供結構構件的標準造法大樣圖 

• 針對局部位置的結構造法，可於平面圖中局部表示出來，例如窗台或

明渠等 

注意： 

 須與建築平面圖吻合 

 必要時，可於圖則中加入適當的文字，以作說明 

 

 

 

第五章 

供水計劃 
 

一、 常見可導致不獲核准的情況： 

1. 建築計劃未獲核准或未視為可獲考慮核准； 

2. 與建築圖則明顯且較多不符； 

3. 供水部門發出不可行意見； 

4. 欠缺計算書（M 級或以下樓宇可豁免遞交，但供水管管徑須符合指引要求）； 

5. 供水管道及設施的設計明顯不遵守《澳門供排水規章》的規定； 

6. 儲水池的設計不符合《澳門供排水規章》第 181 條規定； 

7. 關於修改計劃： 

(1) 未按修改意見作出改善或具體說明其遵守情況，或當不遵守時，沒有提

出技術理據； 

(2) 沒有在圖則上指出修改部份（例如沒有用雲線圈出修改部份），使閱圖

出現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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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備註： 

由於法例眾多，僅以列舉方式羅列主要及重要的項目。各法例條文的遵守須

於遞交計劃審閱前由註冊的編製計劃技術員（認可土木工程師）事先審閱，

以編製出具質量、完整且符合法例要求的專業計劃。 

 

二、 供水計劃的設計說明書範本： 

 
《A 或 MA 級樓宇之供水計劃》 

設計說明書 

案卷編號(如有)： 

1. 介紹 

對本建築項目作出概括描述，包括工程地點、地理位置及區份等。 

 

2. 建築物的特徵 

對擬興建的建築物作出描述，包括建築物各分類用途、層數、地庫層數、塔樓數、

高度等。 

 

3. 設計法律依據 

指出本建築工程供水系統設計的法律依據。 

 

4. 供水網說明 

對本建築工程的整個供水網的特點、設計參數、所用管材、設備及管徑等作出說

明，描述內容至少包括： 

(1) 供水網描述 

o 有否需要設置加壓裝置以補足水壓的不足 

o 有否需要加設水箱 

o 有否需要設置減壓器，用於調節壓力和速度 

o 與公共供水網絡的連接 

o 其他被認為有助闡述計劃的說明 

(2) 使用管材及設備 

o 管道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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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供水系統附件之材料，如止回閥等 

o 熱水管道的隔熱、保護和防腐 

o 抽升設備之型號及參數及其接駁管道之材料 

o 熱水器之型號 

o 其他使用管材及設備 

(3) 供水管道的管徑 

o 須列出建築物各部分所採用的供水管道的管徑 

 

5. 設計 

對本建築工程供水系統的設計參數及設計考量作出說明，並提供水力計算，內容

至少包括： 

(1) 設計參數 

o 用水設備之服務壓力 

o 計算流量之依據 

o 流速 

o 其他設計參數 

(2) 設計考量 

o 以天面水箱集水後再配水的方式設計時，須考慮接近天面的數個樓層水壓

不足的情況，須於天面層預先設置加壓裝置，以免日後該些樓層住戶各自

安裝加壓裝置，造成噪音及振動而影響他人 

o 水箱和過渡箱之防水處理 

o 調壓閥的設置 

o 防滲入、防蚊等措施的設計 (建議過渡箱設於室外街道地面平水以上位置) 

o 其他被認為有助闡述計劃的設計 

(3) 水力計算 

o 樓宇總用水量之計算 

o 水箱容積之計算 

o 上水豎管、下水豎管、供水支管之管徑計算 (須考慮水頭損失後驗算用水

點的水壓、流速是否符合要求) 

o 抽升及加壓設備之計算 (按水泵揚程、馬力及供水量的關係選擇水泵) 

o 其他被認為有助闡述計劃的水力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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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遵守 

6. 消防系統 

倘屬 P 及 M 級的住宅樓宇部份(不包括如有的停車場等)，可一併在所遞交之供水

系統計劃內標示消防系統計劃之內容，包括消防供水口位置及管徑； 

對本建築工程的消防系統作出說明，內容至少包括： 

• 設計法律依據 

• 水壓及流量是否符合《防水安全規章》之要求 

• 有否於建築物內設置固定式自動滅火系統或室外消防龍喉（俗稱街水消防龍

喉） 

• 消防龍頭的設置是否符合《防火安全規章》之要求 

• 消防局提出之要求 

• 其他被認為有助闡述消防系統的設計 
 

7. 核實要項 

本人已證實審核了如下要項：                      (選擇其一) 

項目 內容 遵
守 

不
遵
守 

不
適
用 

1 已確認及簽署計劃內所有圖則及相關文件    

2 已編製頁碼    

3 製圖方式、比例等已按相關要求    

4 以天面水箱集水後再配水的方式設計時，已考慮接近天

面的數個樓層的水壓，並符合相關要求 

   

5 儲水池的設計符合《澳門供排水規章》之規定    

6 抽升設備的設計符合《澳門供排水規章》之規定    

就上述第___項有不遵守情況，本人謹作以下解釋，敬請貴局接納：(如有) 
 

8. 與法例不符時的解釋 (如有) 

須指出並解釋本建築工程的供水計劃設計與本地區法例的要求不相符之處，並作

出解釋，以便審閱部門評估。 
 

9. 備註 

在本文及圖則如有未提及的事項，將遵照本地區現行建築條例及相關法例執行。 

                     (簽名)           (簽名) 

       ＿＿＿＿＿＿＿＿＿＿＿          ＿＿＿＿＿＿＿＿＿＿＿ 

     工程所有人                        編製計劃技術員 

     20＿__年＿＿月＿＿日      20＿__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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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供水修改計劃的設計說明書範本： 

 
《A 或 MA 級樓宇之供水修改計劃》 

設計說明書 

案卷編號(如有)： 

 

1. 對於本局或諮詢意見部門/實體所發出的意見作出改善，並以「點對點」形式作出回

應，及具體說明其遵守情況，需同時指出其修改位置、頁碼或圖號等。 

 

2. 指出其他由申請人主動所提出的修改(例如：因應建築平面佈局而作出的修改)。 

 

3. 在圖則上指出修改部份（例如雲線）及詳細解釋說明，以便於閱讀及不引致誤解為

準。 

 

4. 清楚標示本次計劃所遞交文件及圖則編號以取代前計劃的相對內容。 

 

5. 核實要項 

本人已證實審核了如下要項：           (選擇其一) 

項目 內容 遵守 不遵守 

1 已確認及簽署計劃內所有圖則及相關文件   

2 已編製頁碼   

3 製圖方式、比例等已按相關要求   

4 已對於本局或諮詢意見部門/實體所發意見作出改善，

並以「點對點」形式作出回應，及具體說明其遵守情

況。 

  

5 已採用「雲線」在圖則、設計說明或其他資料上指出

所有修改部份。 

  

 

6. 就上述第___項有不遵守情況，本人謹作以下解釋，敬請貴局接納：(如有) 

 

7. 與法例不符時的解釋 (如有) 

須指出並解釋本建築工程的供水計劃設計與本地區法例的要求不相符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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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備註 

在本文及圖則如有未提及的事項，將遵照本地區現行建築條例及相關法例執行。 

 

                    (簽名)           (簽名) 

       ＿＿＿＿＿＿＿＿＿＿＿          ＿＿＿＿＿＿＿＿＿＿＿ 

     工程所有人                        編製計劃技術員 

     20＿__年＿＿月＿＿日      20＿__年＿＿月＿＿日 

 

四、 供水計劃繪圖注意事項： 

1. 供水平面圖則 

• 列明管道之直徑、數量及水流方向 

• 冷水、熱水系統以不同方式顯示 

• 標示地界 

注意：須與建築平面圖及結構平面圖吻合 

2. 供水系統垂直關係圖則 

• 列明管道之直徑、數量及水流方向 

• 冷水、熱水系統以不同方式顯示 

• 標示水泵的參數 

注意：供水系統垂直關係圖管道的接駁須與供水平面圖吻合 

3. 水錶大樣圖 

• 消防及食水總水錶大樣圖 

• 水錶箱大樣圖 

• 各樓層單位水錶大樣圖 

 

 

第六章 

排水及渠道計劃 
 

一、 常見可導致不獲核准的情況： 

1. 建築計劃未獲核准或未視為可獲考慮核准； 

2. 與建築圖則明顯且較多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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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諮詢的部門發出不可行或修改的意見； 

4. 欠缺計算書； 

5. 排水管道及設施的設計明顯不遵守《澳門供排水規章》的規定； 

6. 廢水與雨水系統沒有分離； 

7. 落水管外形和走向不符合《澳門供排水規章》第 231 條規定； 

8. 沒有考慮排水管的通風《澳門供排水規章》第 204 條規定； 

9. 抽升設備的設計不符合《澳門供排水規章》第 260 條規定； 

10. 關於修改計劃： 

(1) 未按修改意見作出改善或具體說明其遵守情況，或當不遵守時，沒有提

出技術理據； 

(2) 沒有在圖則上指出修改部份（例如沒有用雲線圈出修改部份），使閱圖

出現困難。 

11. 備註： 

由於法例眾多，僅以列舉方式羅列主要及重要的項目。各法例條文的遵守須

於遞交計劃審閱前由註冊的編製計劃技術員（認可土木工程師）事先審閱，

以編製出具質量、完整且符合法例要求的專業計劃。 

 

二、 排水及渠道計劃的設計說明書範本： 

 
《排水及渠道計劃》 

設計說明書 

案卷編號(如有)： 

1. 介紹 

對本建築項目作出概括描述，包括工程地點、地理位置及區份等。 

 

2. 建築物的特徵 

對擬興建的建築物作出描述，包括建築物各分類用途、層數、地庫層數、塔樓數、

高度等。 

 

3. 設計法律依據 

指出本建築工程排水系統設計的法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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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排水網說明 

對本建築工程的整個排水網的特點、設計參數、所用管材、設備及管徑等作出說

明，描述內容至少包括： 

(1) 排水網描述 

o 廢水系統 

o 雨水系統 

o 地庫排水設置抽升設備、加壓裝置等以提升水壓 

o 衛生設備與污水管道的接駁 

o 檢修井及接戶管沙井的設置及接駁 

o 通風管道與排水系統的接駁 

o 接戶管與公共排水網絡的接駁 

o 其他被認為有助闡述計劃的說明 

(2) 使用管材及設備 

o 管道之材料 

o 排水系統附件之材料 

o 抽升設備之型號及參數及其接駁管道之材料 

o  其他使用管材及設備 

(3) 排水管道的管徑 

o 須列出各部分所採用的排水管道的管徑 

 

5. 設計 

對本建築工程排水系統的設計參數及設計考量作出說明，並提供水力計算，內容

至少包括： 

(1) 設計參數 

o 廢水及雨水管道流量計算之依據 

o 廢水及雨水管道按滿流還是半滿流設計 

o 廢水及雨水管道之傾斜度 

o 降雨之強度 

o 其他設計參數 

(2) 設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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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屋宇排水管道應以直線形式設置，且每段最大的長度不應超過 15 米； 

o 於屋宇排水管道轉彎的位置作緩和轉彎設計並須設置沙井或檢修口； 

o 除緩衝水力的折彎外，落水管應為垂直的直線形式設置，當需轉移時，應

以不超過落水管直徑之十倍的諧和彎管作出轉移，諧和彎管須設置可使用

的檢修口； 

o 考慮日後樓宇檢查及維修之便利，以及減少可能導致的滋擾和大幅降低維

修成本。應考慮如下方式裝設排水管系統： 

 以明管方式安裝廁所及廚房地台的排水管道，並以假天花遮閉； 

 浴缸旁側牆身靠近排水口的位置應設有檢修口，檢修口尺寸至少為

20 cm x20cm； 

 在陽台、廁所或廚房設置排水豎管用的豎井並設檢修口，將排水豎管

設於豎井內，除方便檢查和維修外，也可將豎管排水時產生的聲響對

人的滋擾減至最低； 

 位於樓宇背立面或天井上的排水管道可以考慮以明管方式設置； 

 排水豎管的垂直距離每隔大約 20 米高度應設有減緩水衝力的設計。

例如：使豎管呈現折彎； 

 設計時，應將位於大廈後部的排水豎管逐步向街道（將接駁公共渠網

的街道）方向前移，這樣可有效減少地面層水平排出管連接至街道的

距離； 

 地面層的沙井或檢修井應盡可能設置於大廈的共有部分且易於到達的

位置，以利日後易於進入檢查和維修 

o 停車場車位寬度不因管道的設置引致寬度不足 

o 其他被認為有助闡述計劃的設計考量 

(3) 水力計算 

o 樓宇總排水量之計算 

o 廢水落水管、雨水落水管之管徑計算 

o 通風豎管之管徑計算 

o 抽升或加壓設備之計算 

o 其他被認為有助闡述計劃的水力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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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核實要項 

本人已證實審核了如下要項：                       (選擇其一) 

項目 內容 遵
守 

不
遵
守 

不
適
用 

1 已確認及簽署計劃內所有圖則及相關文件    

2 已編製頁碼    

3 製圖方式、比例等已按相關要求    

4 排水圖則與建築圖則相符    

5 排水計劃已將廢水系統與雨水系統作獨立處理    

6 屋宇排水管道以直線形式設置，且每段最大的長度不超

過 15 米 

   

7 屋宇排水管道轉彎的位置上作緩和轉彎設計並設置沙井

或檢修口 

   

8 除緩衝水力的折彎外，落水管為垂直的直線形式設置，

倘需轉移時均以不超過落水管直徑之十倍的諧和彎管作

出，而諧和彎管已設置可使用的檢修口； 

   

9 地面層的沙井或檢修井設置於大廈的共有部分且易於到

達的位置，以利日後易於進入檢查和維修 

   

10 停車場車位寬度不因管道的設置引致寬度不足    

就上述第___項有不遵守情況，本人謹作以下解釋，敬請貴局接納：(如有) 
 

7. 與法例不符時的解釋 (如有) 

須指出並解釋本建築工程的排水及渠道計劃設計與本地區法例的要求不相符之處，

並作出解釋，以便審閱部門評估。 
 

8. 備註 

在本文及圖則如有未提及的事項，將遵照本地區現行建築條例及相關法例執行。 

        (簽名)           (簽名) 

       ＿＿＿＿＿＿＿＿＿＿＿          ＿＿＿＿＿＿＿＿＿＿＿ 

     工程所有人                        編製計劃技術員 

     20＿__年＿＿月＿＿日      20＿__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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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排水及渠道修改計劃的說明書範本： 

 
《排水及渠道修改計劃》 

設計說明書 

案卷編號(如有)： 

 

1. 對於本局或諮詢意見部門/實體所發出的意見作出改善，並以「點對點」形式作出回

應，及具體說明其遵守情況，需同時指出其修改位置、頁碼或圖號等。 

 

2. 指出其他由申請人主動所提出的修改(例如：因應建築平面佈局而作出的修改)。 

 

3. 在圖則上指出修改部份（例如雲線）及詳細解釋說明，以便於閱讀及不引致誤解為

準。 

 

4. 清楚標示本次計劃所遞交文件及圖則編號以取代前計劃的相對內容。 

 

5. 核實要項 

本人已證實審核了如下要項：           (選擇其一) 

項目 內容 遵守 不遵守 

1 已確認及簽署計劃內所有圖則及相關文件   

2 已編製頁碼   

3 製圖方式、比例等已按相關要求   

4 已對於本局或諮詢意見部門/實體所發意見作出改善，

並以「點對點」形式作出回應，及具體說明其遵守情

況。 

  

5 已採用「雲線」在圖則、設計說明或其他資料上指出

所有修改部份。 

  

 

6. 就上述第___項有不遵守情況，本人謹作以下解釋，敬請貴局接納：(如有) 

 

7. 與法例不符時的解釋 (如有) 

須指出並解釋本建築工程的排水及渠道計劃設計與本地區法例的要求不相符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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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備註 

在本文及圖則如有未提及的事項，將遵照本地區現行建築條例及相關法例執行。 

 

          (簽名)           (簽名) 

       ＿＿＿＿＿＿＿＿＿＿＿          ＿＿＿＿＿＿＿＿＿＿＿ 

     工程所有人                        編製計劃技術員 

     20＿__年＿＿月＿＿日      20＿__年＿＿月＿＿日 

 

四、 排水及渠道計劃繪圖注意事項： 

1. 排水平面圖則 

• 列明管道之直徑、水流、方向及傾斜率 

• 清水及廢水系統以不同方式標示 

• 冷氣設備去水接駁 

• 平台、天台或天井的雨水排水方向標示 

• 標示地界 

注意：須與建築平面圖及建築結構圖吻合 

   排水管道及檢修井位置與結構構件(尤其基礎部分)沒有衝突 

2. 排水系統垂直關係圖則 

• 列明管道之直徑、方向及傾斜率 

• 列明檢修井標高 

• 冷氣設備去水接駁 

• 標示清潔口 

• 標示通風豎管突出於天台之高度 

注意：排水系統關係圖管道的接駁須與排水平面圖吻合 

3. 大樣圖 

• 隔油井大樣圖 

• 檢修井大樣圖 

• 檢修井蓋大樣圖 

• 屋頂地漏蓮篷頭大樣圖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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